
证券代码：600656� � � �证券简称：博元投资 公告编号：临2014-035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

6月6日以公告形式发布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4年6月23日上午9:30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291号

日荣大厦15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6月23日上午9:30� -� 11:30，下午1:00� -� 3:00� 。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以表格方式列示有关统计数据）：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8897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1.9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368817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1.94

（三）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蒂妮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蒋根福先生、胥星女士、独立董事李龙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

席；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董事会秘书王寒朵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总经理车学东、张丽萍列席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

否

通

过

1.

《关于延长控股股东增持时效的

议案》；

3682957 99.84 6019 0.16 0 0.00

是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9,978,070股，在关联议案审议时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经世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单润泽、毕诗勇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世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600110�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2014-046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8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

通知，2014年6月23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浦发

银行西宁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申请7,500万元 （敞

口）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3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详见公司担保公告临2014-047。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交通

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5,000万元

（敞口）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1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属于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详见公司担保公告临2014-047。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西宁

农商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西宁农商银行申请20,000万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期限1年，并由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由公司向

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本次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西宁农商

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有关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及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详见公司担保公告临2014-047。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次修订公司《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本制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600110�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2014-047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及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3.25亿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18.78亿元，美金1,600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有无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6月23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西宁分行申请7,500万元 （敞

口）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3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2、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向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5,000万元

（敞口）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1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本次融资及担保事项属于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3、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西宁农商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西宁农商银行申请20,000万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期限1年，并由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由公司向

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1、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本人民币9亿元。青海电子

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的铜箔生产基地之一。截至2013年12月31日，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资产25.62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9.03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为-0.05亿元人民币 （经审计）, 资产负债率为

64.75%。截至2014年3月31日，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26.53亿元人民币，净资产9.09亿元人民

币，净利润为0.06亿元人民币（未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65.74%。

2、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年，经青海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由青海省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海海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海北州西海投资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四家股东组成，注册资本人民币 26.57亿元，法定代表人肖玉海，经营范围：融资担保业

务，再担保业务，融资服务，政策性担保，以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2013年12月31日，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20.92亿元人民币，净

资产19.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07亿元人民币（经审计）,资产负债率为5.3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及反担保事项相关

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

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 公司本次为其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及反担

保不存在较大风险。

本次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浦发银行及交通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有关担保事项属于公

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详见公司公告临2014-036。

序

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与公司关系 拟办理银行

拟担保敞

口额度（万

元）

4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浦发银行

10,000

交通银行

10,000

本次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西宁农商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有关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七届

三十一次董事会及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公告2014-037、2014-038、2014-044。

五、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3.25亿元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18.78亿元人民币，1,600万美元 （含本次担

保），全部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占经审计的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95.46％，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日的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7.82� %。公司无逾期未归还的贷款。

六、上网公告附件

1、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最近一期的

财务报表。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600234� � � �证券简称：山水文化 编号：临2014--085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6月23日（星期一）14:00，召开地点为太原市迎泽大街108号三晋国际饭店

锦绣厅；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6月23日（星期一）9：30—11：30，13:00—15：00（交易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5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385,90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087,651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298,253

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8.8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6.7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12

（三）大会主持情况及合规性：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黄国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刘军华先生、独立董事卢跃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

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梁志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决议。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股）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

数（股）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数

（股）

弃权

比例

(%)

是

否

通

过

1

审议公司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58,377,704 99.99 400 - 7,800 0.01

通

过

2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3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4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5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6

审议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7

审议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山西金正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无

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8

审议公司 《

2013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9

审议公司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利润分配相关条款的议案》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10

审议公司 《关于修订

<

公司章

程

>

重大事项相关条款的议案》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11

审议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广西钲德宇胜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和黄国忠及其一致行动

人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持有

股份的议案》

20,263,044 99.92 400 - 15,300 0.08

通

过

12

逐项审议公司 《关于增补监事

的议案》

逐 项 表 决

12.0

1

增补李珍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12.0

2

增补胡健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13

审议公司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与七弦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六合

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设立山水文化并购基金

并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

20,263,044 99.92 400 - 15,300 0.08

通

过

14

逐项审议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

子公司的议案》

逐 项 表 决

14.0

1

在广西南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14.0

2

在北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14.0

3

在北京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15

审议公司 《关于租赁国家体育

馆主场地并投资设备从事常年

室内大型驻场演出项目的议

案》

58,370,204 99.97 400 - 15,300 0.03

通

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利

润分配相关条款的议案》、《关于修订@公?章程@重?事项相关条款的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参加表决

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黄国忠先生、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议案第11、13项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山西锋卫律师事务所郭伟平律师、 杨志强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津见证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参加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山西锋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见证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报备文件：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234 � � �证券简称：山水文化 编号：临2014--086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4年6月23日在太原三晋国际饭

店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4名，监事梁志欣先生委托监事白华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李珍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34� � � �证券简称：山水文化 编号：临2014--087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山水文化” 、“上市公司” ）近期披露

第一大股东黄国忠先生因涉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其持有本公司的2,000万股股份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88%）被司法冻结、公司拟与七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

山水文化并购基金、拟对外投资设立三个子公司以及拟租赁国家体育馆主馆从事室内大型驻场演出业务等

事宜的公告后，有关媒体刊登了一些报道。主要内容是：《大股东陷借款风波山水文化定增或生变》，认为本

公司因第一大股东负债及公司自身负债问题，可能影响到非公开发行的实施、公司对外投资资金或成瓶颈；

《山水文化的壳生意》引用证券分析师的分析意见，对本公司近期重大事件进行了一些报道，并对股权质押

情况提出质疑：“一是借款标的金额仅1,500万元左右，却冻结了黄国忠名下所持市值将近3.6亿元的股票；二

是该笔贷款到期日为今年10月10日，借款方却在6月就已完成了债务纠纷诉讼，并采取了冻结保全程序” 。

2014年6月12日和2014年6月16日公司也陆续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工作函，要求公司对公司第一

大股东股份司法冻结一案中涉诉各方之间的关系及涉诉事由；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关投资项目的

可行性分析和业务发展计划；公司与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关系等事项做出澄清和说明。

一、关于大股东股份冻结相关事项

本公司在得知大股东股权被冻结的情况后，对诉讼情况高度重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现针对上

交所的要求及媒体质疑，本公司澄清说明如下：

2014年6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下称“柳州中院”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冻结了黄国忠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2,000万股股份， 冻结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9.88%，冻结起始日为 自2014�年 6�月 10�日至 2016�年 6�月 9�日止。公司为此于2014年6月12日发布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临2014-080号公告）。

关于上述事项，公司在第一时间向黄国忠先生进行了解和核实，根据黄国忠先生从其他渠道获取的柳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状、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关于冻结股份的民事裁定书，公司获

悉，相关情况如下：

南宁市鑫凯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 ）因业务需要向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债权人” ）

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双方于2013年10月11日签订《人民币借款合同》，于同日向债务人发放贷款人民币壹仟

伍佰万元。借款期限一年。黄国忠、丁磊作为担保人之一，为该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债权人于2013年5月30日向柳州中院提交的起诉状，由于债务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债权人请求解

除其与债务人签订的《人民币借款合同》；请求法院判令债务人提前偿还债权人贷款本金人民币壹仟伍佰

万元整，偿还所欠利息人民币伍拾叁万伍仟叁佰柒拾伍元肆角壹分，并要求请求法院判令黄国忠、丁磊等保

证人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同时，债权人于2014年6月3日向柳州中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根据债权人申请，柳州中院裁定冻结黄国

忠持有的本公司2,000万股股权及关联账号，冻结期限为一年。同时查封债权人所有的位于柳州市中山西路

12号鑫城大厦房产一栋作为担保财产，查封期为两年。

根据黄国忠先生与丁磊先生的介绍，其二人作为上述案件的被告方，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广西壮族自治

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2014）城中民二初字第 824�号中提及的民事裁定书。现黄国忠先生和丁磊先生

在对该案件进一步了解并督促相关人员妥善解决此事项的同时，已按照相关法律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城中区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本公司也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关于媒体质疑黄国忠先生与丁磊先生关系事项，本公司已出具澄清函：黄国忠先生与丁磊先生属

于各自独立经营、商业合作关系，互相不存在控制或其他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司2014-006号临时公告）。

二、关于公司与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关系

2014年6月13日，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下称“山水盛典” ）在中国证券报及中证网发表《关于

“广和山水”与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的声明》称：“山水文化”作为山水盛典文化的简称，

在国内和国外形成了很强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在旅游文化领域内，以“山水文化” 指代山水盛典文化，已经

成为行业通例，其策划并制作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等大型旅游演出作品，其中四部

作品已获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称号。山水盛典声明，本公司与山水盛典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接洽与合作。

2014年6月16日，本公司收到了上交所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4]0600号），要求本公司对山水盛典与

本公司之间的关系作出详细说明。

就上述事项，本公司澄清说明如下：

1、关于公司名称、主营业务以及证券简称变更事项的说明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黄国忠先生于2013年11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股份过户手续，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2,000万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9.88%）。由于其身处广西，

了解旅游文化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基于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文化旅游行业出台的系列政

策的理解，入主本公司后，希望将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定位为旅游文化产业，以上市公司为平台整合国内优秀

的文化旅游资产，彻底解决本公司无主业支撑的困境。在此规划下，黄国忠先生曾与包括桂林广维文华旅游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在内的多方优质旅游文化企业进行接触。

之后，基于公司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批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等事项，将公司全称名称

由“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将公司主营业务定位于

旅游文化及相关产业，包括旅游资源的运营、营业性演出、文化演出策划、酒店管理等，同时还将业务范围衍

生到与此相关的电影、电视剧、动漫产业等；将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ST�山水”（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后，股

票简称由“*ST�山水” 变更为“山水文化” ）。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系黄国忠先生及经营团队根据本公司的后续经营规划、主营

业务而独立命名的公司名称，其中，字号“广和山水”与“山水盛典”存在明显差异，并且上述名称及经营范

围的变更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新《营业执照》。

公司的简称“山水文化” ，不存在沿用或模仿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简称的情况。

2、关于公司与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之间关系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为黄国忠、第二大股东为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相关协议，丁磊实

际控制的六合逢春与黄国忠为一致行动关系。

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丁磊。

根据公司股东的介绍及公开资料显示，“印象·刘三姐”项目是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投

资并运营的大型实景演出项目，是全国第一部全新概念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该大型实景演出项目聘请

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国内著名导演参与策划并实施，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创史人梅帅元也是当

时的策划人及重要参与者之一，该项目于2004年正式演出。该剧的著作权属于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

因此，公司与山水盛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关系，截至目前，亦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接洽

与合作。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关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业务发展计划，公司将在近日按照监管

要求发布公告进行详细披露。

三、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自2014年以来，公司负债额较大的局面并未有所改善，公司是否能成功实现业务转型仍然存在不确

定性；

2、公司股票自2014年4月21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基本面发生根本变化。公司目前

的股价水平可能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情况；

3、《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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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公司

于近期办理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说明：

201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4-35号公告）。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2014年5月27日实施完毕，该次权

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648,935,863股增至843,616,621股。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前述注册资本变更及相关登记事宜。

二、公司本次办理注册资本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注册资本变化及公司章程修订的情况，同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已于2014年

6月20日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及公司章程备案的相关工商登记事项，并领

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84,361.6621万元人民币，公司其他登记注册事项

未变。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